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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業流程圖： 

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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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本校三年級以上學生，得於每學期第十一週~第十四週，備妥自教務系統列印 出之申請表及

相關文件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申請資料經本院各招生班別系級班務委員會審查後，擇優錄

取，並由本院公告錄取名額及名單。申請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者，應繳交之文件如下： 

2.1.1申請書乙份。 

2.1.2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乙份。 

2.1.3其他有利證明文件(如自傳、推薦函等) 

    2.2 預研生經錄取後即可自次學期開始申請修習碩士班課程。 

    2.3 預研生應於畢業當年度報名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經錄取入學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

究生資格。 

    2.4 預研生於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應依教務處公告規定期限辦理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

分。 

  

3. 控制重點： 

3.1 學生檢附相關資料的完整性。 

 

4. 依據及相關文件： 

4.1 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4.2 開南大學觀光運輸學院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5. 使用表單： 

5.1 線上申請單 

5.2 班務會議紀錄 


